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0月30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半岛中路198号2幢2层69号，法定代表人为赵畅，主要从事新材料板材的销售。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企业租赁安吉县递铺街道乐平路（浙北汽配产业园5号地块）智能制造产业园西区4号部分厂房，利用1.4亩土地约953.49平方米，新增热压产线设备并配套环保设备等，项目完成后预计新增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的生产能力。为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企业于2025年12月，委托浙江仕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于2025年12月5日通过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的备案，备案号为33052320250109。企业已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登记，登记编号为91330681MA2BG2L15M001W。
建设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初步设计，环保设施设计符合环保设计规范要求，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bookmark: _GoBack]企业建设过程中，环保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同时根据环评及批复要求，委托专业单位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设计，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本项目实际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3.3％。
1.3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2025年12月8日开工建设进行设备安装，2025年12月31日竣工，竣工后于2026年1月-2026年5月进入试运行。
企业于2026年5月着手开展本项目的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对照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文本和备案号，对项目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验收自查，然后根据自查结果于2026年5月编制完成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中昱（浙江）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8日-2026年5月9日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通过对该工程“三同时”执行情况和效果的检查并依据监测结果及相应的国家有关环境标准，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026年5月28日，赵畅作为我公司验收负责人，在公司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邀请环保专家进行现场验收。当天，环保验收专家组通过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出具的验收结论及后续要求内容如下所示：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根据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检查情况，企业已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设施，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浙江未智环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建设到试运行阶段，未接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未发生因环保问题受到处罚情形。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公司已建设环保组织结构并制定公司环保责任制度。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全面负责环境管理工作。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厂区内采取分区防渗措施，项目重点污染防治区主要为危废仓库。
（3）环境监测计划
公司已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并根据监测计划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合格。
2.2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企业“年产1万平方米新材料板材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情况。
3整改工作情况
验收阶段整改工作：建设环保组织结构并制定公司环保责任制度，完善各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环境保护基础台账、档案，明确了各岗位环保责任，加强管理，强化日常运行监管。对废气排放口、废水排放口、危险废物仓库等进行了规范化设置，完善了标识标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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